关于废液处理系统采购内容
为使末端出水满足直接排放标准，推进实验室废液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从根本上减少污染物的排放，达到环保的目的，实验室采购一套可满足各项处理指标的废液处理系统。
1. 供应商资质要求：
1.1 2025年1月1日后在北京区域具备规模百万元以上大型项目应用案例（研究院、化工行业、半导体行业），并具备相关项目施工经验；
1.2 公司具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1.3 拥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污水处理设备相关专利数量不少于5项。
2. 品牌型号要求：
2.1 设备品牌：超滑科技
2.2 型号：CH-WLTS-3T/D
3. 主要技术参数：
供应商必须提交完整解决方案，打“★”号条款为实质性条款，有任何一条负偏离则导致无效投标。
3.1 ★废水规划区域空间条件为8500mm*4200mm（含内开门及地沟），投标方需实地现场考察并出具完善的设备安装方案，保证现有条件下可满足设备的正常运行。
3.2 ★废水处理设备要求处理能力为3吨每天，设备每日运行时间按8小时进行设计。
3.3 废水经设备处理后需满足《北京市水污染排放标准》DB11/307-2013 排入公共污水处理系统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即PH6~9、COD＜500、氨氮＜45等
3.4 设备采用集中控制器，可实现自动化、无人化、高效率运行，做到运行数据（压力、流量、pH值、关键管控水质指标等）可追溯、可传入指定系统，无人值守。
3.5 实验室漂洗废水主要来源于玻璃器皿清洗、实验室仪器冲洗等，预计主要污染物种类包括乙醇、丙酮等有机洗剂，预计含量在1%以内，及酸碱等无机物质，浓度为微量。
3.6 ★一体化设备内所有池体主体需采用碳钢材质，其设计制造需符合如 NB/T 47003.1-2009《钢制焊接常压容器》等国家或行业标准；池体内表面衬FRP防腐涂层，涂层厚度不小于3 mm，抗弯曲强度≥150 Mpa，pH耐受范围1-14，且所有材料提供出厂报告，确保所采用材质满足设计要求。
3.7 ★ 系统所有管材、管件及配套手阀需采用UPVC化工等级，品牌为协羽、环琪或同等其它品牌，传感器及其组件采用上泰或同等其它品牌。
3.8 ★系统配套加药装置所有品牌需为国际/国内知名品牌，计量泵流量为2-5 L/h，采用PVDF泵头及PTFE隔膜，接口尺寸为4/6 mm。
3.9 系统具备运行关键参数（如：流量、压力、pH、工作日志、设备运行状态、相关报警功能等）监控能力，并预留相应接口实现后端远程监控功能。
3.10 ★系统内所有配套泵组需一用一备，备用泵处于热备状态，且安装防漏装置。
3.11 系统运行噪声不得超过65 db(A)。
3.12 系统后端处理工序需配备MBR膜堆，确保出水能够满足要求。
3.13 系统配置内所有线缆施工采用走天并放入桥架方案，满足实验室施工规范标准。
3.14 设备各组件和管道件连接需按照系统流程和系统装配图对主件和管路进行装配，要求管路横平竖直，各组件牢固可靠，便于拆卸维修。
3.15 系统电路按照设计图进行连接，要求准确无误，且布线整齐合理。
3.16 正常生产所必需的报警、控制功能，在技术标书中详细说明。系统报警需提供声光报警功能。
3.17 设备具备安全模式，当突然遭遇停电时系统进入安全状态，当恢复供电，没有操作工的确认和信号输入，设备不能重新启动。
3.18 ★供应商需2025年1月1日后在北京区域具备规模百万元以上大型项目应用案例（研究院、化工行业、半导体行业），并具备相关项目施工经验，招标方将安排项目专项人员到场考察评估。
4. 设备验收要求
设备安装后连续试运行20天，按上述技术要求进行验收。
5. 售后服务及保质期
5.1 设备到货后供应商负责安装调试，提供设备说明书和操作手册并对用户免费使用培训。
5.2 保质期要求自验收签字后24个月或更多，质保期内设备零部件非人为损坏，厂家需无条件进行免费更换。并负责对全套设备进行定期保养和免费维修。
5.3 系统售后服务响应时间应不超过12 h，厂家售后人员到场时间应不超过24 h。
6. 商务要求
6.1 供应商必须提供加盖公章版报价清单与技术文件，需对技术要求逐条响应。供应商需在响应时一次性提供所有要求文件。任何不完整或缺失文件的响应都将被视作无效响应，本项目不接受后续补交材料或二次报价。
6.2 供应商必须保证所提供设备及模块为全新品。
6.3 供应商如果是代理，必须提供原生产厂商盖章的产品授权书。

